   消除肉體的蠻橫   以斯帖記第3：1-2，5-6
    我們已經認識魂的軟弱，現在要來看肉體的蠻橫。哈曼代表我們的肉體。哈曼見末底改不跪不拜，他就怒氣填胸。他們已將末底改的本族告訴哈曼，他以為下手害末底改一人是小事，就要滅絕亞哈隨魯王通國所有的猶太人，就是末底改的本族。
一、肉體的幾重表現 
    哈曼代表"肉體" 。 當聖靈形容哈曼的時候，在以斯帖記裡最少有四次是這樣說： "亞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" 。"哈曼" ；在原文裡有三個意義，
    第一，是出名的。我們知道肉體很容易出名，所以俗話說： "好事不出門，醜事傳千里" 。肉體的特點，就是非常容易叫人出名，肉體也容易叫我們在世界裡出名。
    第二，哈曼就是"發怒的人" ，肉體常常有一個表現，特別表現在發怒這方面，這一點是我們自己很容易認識的，因為這是肉體最粗魯的一面，我們常常從這一方面認識什麼叫肉體。
    第三、哈曼就是"混亂的局面" ，當肉體掌權的時候，那個結果就產生一個"混亂的局面" 。
    哈曼是亞甲族的人，我們知道亞甲這個字，在有四個意思。
    第一，就是"兇猛" 。 肉體給人印像是尖銳的，兇猛的；說起話來尖酸刻薄，一點也不饒人，講到別人傷痛為止；正面的話說得不痛快，一定要挖苦別人，挖到肉裡面才痛快，這就是肉體的本事，兇猛無比。 基督徒應該像綿羊，是與人無傷的，對人不應該兇猛得像獅子，像豺豹一樣，這不是基督的樣式。
    第二，亞甲就是"火燒"。一個肉體發作的人，裡面的感覺像是火燒一樣，像亞哈隨魯糊里糊塗地出了一個主張，要王后讓臣民看她的美貌，不料王后居然抗命，就這樣王便受了傷。 (一章十二節) 
    第三，亞甲就是"高度" 。 我們肉體都是好大喜功，好高鶩遠的。 傳起福音來，如果不是成百人的場面，就不起勁。 一網一網的魚他肯打上來，一條一條的魚，他就一點忍耐也沒有，這個就是肉體，就是亞甲族的特點。
    第四，亞甲就是"好戰" 。一個亞甲族的人，喜歡抬摃，你若說東，他非說西不可，只要你說什麼，他總得和你說相反的，並不是他相信他說的是對的，他的目的就是想把你打倒，並不是他站在真理一邊。 所以肉體的一個特點就是好戰，喜歡和人征戰，因為是屬肉體的。
    除了​​字面的意思之外，亞甲族還有他歷史的意義。 亞甲原來是亞馬力人的王。我們讀撒母耳記就知道神立了掃羅作王，要他除滅所有的亞馬力人，無論男女老少都要剪除滅絕。亞馬力人原來是以色列人在曠野遇到的第一個仇敵。當亞馬力人來攻擊以色列人的時候，是乘其不備，抄後路來的，那時候以色列人把所有的男丁都放在前面，將小孩和婦女放在後面，結果遭到亞馬力人的突擊。後來神起誓說，他必世世代代和亞馬力人爭戰。
    肉體來的時候從來不從前門進來的，也不事先用電話通知的，你不是準備好了不讓肉體進來？前面剛剛講了一句屬靈的話，下面那句話就不對了，把死亡帶進來了，這就是亞馬力人帶給我們的痛苦，因著這個緣故，聖靈要和肉體相爭。 (加拉太五章十七節原文) 。
    我們對肉體愈殘忍愈好，對肉體愈無情愈好。對肉體絕對不能仁慈寬大，這是神給掃羅的命令，但是掃羅的心太軟太好了，他竟然寬容亞馬力王亞甲－－哈曼的先祖，結果神說：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，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， (撒上十五章二十三節)。
    亞甲的後裔中非常出名的，除了哈曼之外，就應該是希律(以東人)了。希律要想除滅所有兩歲以內的小孩，他的目的是想除滅主耶穌。 我們讀雅歌有一句話：要給我們擒拿小狐狸。肉體就像狐狸一樣，他不只毀壞果子，還要毀壞枝子。單單毀壞果子是小事，因為只要枝子在那裡就會有果子，但他要毀壞整個枝子，所以我們要知道肉體的詭計，肉體在我們裡面的目的，是要根本地摧殘我們屬靈的生命。
    綜合上面所說的幾點，亞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，這寥寥的幾個字確是從不同的角度，將肉體描繪得十分生動而且細膩。總之，肉體是容易出名的，常是怒氣沖天；喜歡天下大亂，製造緊張局面，非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肯甘休。肉體是一代比一代更"興盛" ，更"有為" 。不只使屬靈的生命漸漸枯萎，而且最終目的是要達到扼殺基督的見證。
